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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16日14:50；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6年3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16日上午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丰路2号特发信息港大厦B栋18楼公司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权登记日：2026年3月10日；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李宝东先生；
（7）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下统称股东）共计841人，代表股份337,980,355.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920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2人，代表3名股东，代表股份335,625,093.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4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38人，代表股份2,355,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2％。
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

所谢烨蔓律师、陈曦律师出席了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1.提案名称：
提案序号

提案1
提案2

议案名称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提案的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提案1
提案2

同意

股数/票数

337,720,277.00
337,699,377.00

占比注1
99.9230%
99.9169%

反对

股数/票数

173,378.00
205,578.00

占比注1
0.0513%
0.0608%

弃权

股数/票数

86,700.00
75,400.00

占比注1
0.0257%
0.0223%

表 决 结
果

通过

通过

注1：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前述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提案1
提案2

同意

股数/票数

2,095,284.00
2,074,384.00

占比注2
88.9580%
88.0707%

反对

股数/票数

173,378.00
205,578.00

占比注2
7.3610%
8.7281%

弃权

股数/票数

86,700.00
75,400.00

占比注2
3.6810%
3.2012%

注2：占比，指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中，《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均以特别决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大会业经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谢烨蔓律师、陈曦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ST宝鹰 公告编号：2026-017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

风险提示暨年度报告编制
及审计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了《关于
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8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若公司出现《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
被终止上市的风险。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
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会计年
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
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和十个交易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本次公告为公司第四次披露可能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第二次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进展情况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如下表所示：

具体情形

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
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 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
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2025年4月2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二）项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四）项
的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2025年4月2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
加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8日开
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叠加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情形，其股票交易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
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

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重组按

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出现上述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2025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组自2025年12月进驻公司现场开展2025年度审计工作以来，年审会

计师已与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管理层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审计人员的独立性、计划
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审计重点关注领域进行了沟通。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正在有序执行相应审计程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审计工作已进入审计底稿完善、汇总及复核
阶段，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配合2025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及审计工作。3、目前，公司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
项上不存在重大分歧，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最终需以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
审计报告为准。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进展情况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分别于2026年1月28日、2026年2月10日、2026年3月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关

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
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
示暨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4），本公告为公司第四次披露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第二次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审计进展情况公告。

四、其他事项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5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900万
元～6,3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300万元～-2,900万元，营业收入为72,000万元
～89,000万元。预计2025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4,100万元～5,500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06）。

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告》的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最终2025年度财务数据需
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
期为2026年3月31日。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8条规定，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表明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
则》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项任一情形的，公司可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交易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8.7条规定，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整改完成，内部控制能有效运行，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交易撤销其他风险警示的，应当披露会计师事务所对其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财务会计报告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风险警示的撤销
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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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7 证券简称：秦川机床 公告编号：2026-13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3月16日14:30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3月 16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16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地点：陕西省宝鸡市姜谭路22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召开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马旭耀先生主持。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607 人，代表股份 489,767,6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86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代表股份 365,620,32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3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00人，代表股份124,147,3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33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604人，代表股份 33,081,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10,130,7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99人，代表股份22,950,8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32%。
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了3项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情况

如下：

议案名称

议案 1.00 审议《关于预计 202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2.00 审议《2026年度投资计划》

议案3.00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资本金
注入的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总体
表决情况

133,943,048
99.6762％
307,300
0.2287％
127,801
0.0951％

489,365,095
99.9178％
293,000
0.0598％
109,601
0.0224%

134,005,748
99.7229%
272,800
0.2030%
99,601
0.0741%

中小股东
表决情况

32,646,494
98.6848％
307,300
0.9289％
127,801
0.3863％
32,678,994
98.7830%
293,000
0.8857%
109,601
0.3313%

32,709,194
98.8743%
272,800
0.8246%
99,601
0.3011%

表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3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
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乐、姜书迪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杨乐、姜书迪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深交所上市规则》《深交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秦川机床工具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6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16日（星期一）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月16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3月 16

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历尧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
楼会议室。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明先生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25 人，代表股份 352,286,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90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69,470,7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4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2人，代表股份82,81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22%。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3人，代表股份 4,047,8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1人，代表股份4,027,8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8%。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的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会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对本次股东会各项议案的表

决结果如下：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向银行申请授信总量及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1,423,3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50%；反对71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5%；弃权153,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3,184,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6740%；反对 71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400%；弃权153,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859%。

该议案表决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50,371,8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65%；反对1,745,90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56%；弃权16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9%。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2,133,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6975%；反对1,745,9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312%；弃权168,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13%。

该议案表决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3、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82,033,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09%；反对 642,9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61%；弃权15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0%。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3,245,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1686%；反对 64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824%；弃权159,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490%。

该议案所审议事项为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景德镇黑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269,450,720股）为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孙矜如、白帆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6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3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点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月16日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16日上
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熟市东南经济开发区常昆路8号，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八
楼会议室（一）。

5.会议主持人：许加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6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15,509,685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20.4647%。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01,534,877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20.000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85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974,808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4646%。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86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976,608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0.4647%。
会议由许加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观韬（上海）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廖嘉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13,99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6%；反对1,107,

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9%；弃权4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2,460,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9.1498%；反对 1,107,38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231%；弃权4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7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洋律师、王梦莹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7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202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3月16日以通讯方式通知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成员于 2026年 3月 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2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如期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名，出席会议董事 9名。会议由董事长许加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廖嘉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选举廖嘉琦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董事会同意增补廖嘉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的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374 证券简称：中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9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
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公司
总股本的1%（即10,879,538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即21,759,075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2.6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数量为准。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
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2024年
度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43、2024-044、2024-047）。

公司已于2025年7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
格上限并延长实施期限的议案》。公司决定将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6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3.5元/股（含），同时对回购实施期限延长9个月，延期至2026年4月24日止，即回购
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7月25日至2026年4月24日。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
未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并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41、2025-042）。

二、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
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3月16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股份数量为55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1,085,209,283股）的比例为0.05%；回购的最高成交价
为人民币3.4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3.4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1,913,000 元（不含交易费
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其他说明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

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

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6-009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完成境内生产药品备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
药监局”）网站查询获知公司产品鲨肝醇片完成境内生产药品备案（更新药品注册批准文件载明的生
产企业名称或地址），并于国家药监局网站公示备案信息。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一）更新药品注册批准文件载明的生产企业名称或地址1.鲨肝醇片

药品通用名称

备案号

药品批准文号/
原料药登记号

上市许可持有人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

生产企业名称

：

：

：

：

：

：

鲨肝醇片

渝备2026008232
国药准字H50021227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

备案内容

备案机关

备案日期

：

：

：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

因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更新药品注册批准文件载明的生产企业或地址。
生产企业地址由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变更为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重

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

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6-03-06
二、药品其他相关情况
适应症：用于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如放射性、抗肿瘤药物等所致的白细胞减少

症；不明原因所致的白细胞减少症。
鲨肝醇片是我国临床应用经典的升白细胞药物，为国家医保乙类品种，长期用于肿瘤放化疗、苯

中毒等所致白细胞减少症的防治；其主要成分鲨肝醇为动物体内固有物质，在骨髓造血组织中含量
丰富，兼具促进白细胞增生及抗放射线作用。凭借确切的升白效果、广泛的临床适用性及高安全性，
鲨肝醇片是临床基础支持治疗的常用药物。近年来随着肿瘤规范化诊疗与治疗水平不断提升，其临
床需求保持稳定。据药智网医院终端统计数据，2020—2024年近五年鲨肝醇片销售金额累计已达1.56亿元人民币。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药品备案信息变更不仅有利于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能利用率，更有利于公司提升产

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在市场上进行推广，满足市场需求。
四、风险提示
上述备案短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300672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6-011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
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
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相
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2020年3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湖南国科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由2020年4月15日召开的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据此，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成立。根据《湖南国
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规定，本员
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的锁定期为12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登记过户至信托计划
名下之日起算；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24个月，自成立之日起计算，至存续期满后自行终
止，即至2022年4月14日到期。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委托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设
立的“华宝信托-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
托计划”）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员工持股计划后6个月内直接通过二级市场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
他方式获得并持有的公司股票。

2020年 9月 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完
成股票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1），截至该公告日，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
买，本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信托计划在二级市场以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1,960,992股，成交
均价为人民币 50.31 元/股，成交金额为 98,652,774.09 元，买入股票数量占该时点公司总股本的
1.09%。该部分股票将按照规定予以锁定，锁定期为12个月。

2021年 9月 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锁定
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81），本员工持股计划已于2021年9月24日解除锁定。

2022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展期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将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进行展期，展期期限自2022年4月15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3年4月14日。

2023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员工持
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将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进行展期，展期期限自2023年4月
15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4年4月14日。

2024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员工持
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将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进行展期，展期期限自2024年4月
15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5年4月14日。

2025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
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同意将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进行展期，展期期限自2025年4月15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4月14日。

二、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的出售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信托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1,960,992股已通

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90%。本员工持股计划
实施期间，公司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
公司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安排
根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当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或提前终止时，本员工

持股计划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在届满或终止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并按持有人所持员工持
股计划份额占总份额的比例分配剩余资产。本员工持股计划已实施完毕并终止，后续公司将根据本
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进行相关资产清算及权益归属分配工作。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300672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6-010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长沙市新增一处办公地点，总部主要办公地
址发生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地址等同步变更。为便于投资者与公司沟通交流，
现将变更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项目

办公地址

邮政编码

变更前

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塘街道东
十路南段9号

410131

变更后

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四路南段 128号国科
集成电路产业园9号栋

410100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网址、联系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具体如下：
公司网址：www.goke.com
联系电话：0731-88218880；0731-88218891
传真：0731-88596393
电子邮箱：ir@goke.com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四路南段128号国科集成电路产业园9号栋
邮政编码：41010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变更事项，若由此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32 股票简称：白云山 编号：2026-012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应收账款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的
议案》，同意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医药”）开展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业务设立“应收账款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日、12月 30日披露的编号为 2025－084、2025-097的公
告。2026年3月13日，本公司收到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兴证资管”）转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交所”）《关于对兴证圆融-广州医药应收账款5-9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挂牌转让
无异议的函》（上证函[2026]830号）（“《无异议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兴证圆融-广州医药应收账款5-9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符合上交所的挂牌转让条
件，上交所对其挂牌转让无异议。兴证圆融-广州医药应收账款5-9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
证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均适用非续发型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总额不超过30亿元。首期发行应当自

《无异议函》出具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无异议函》自出具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广州医药和兴证资管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无异议函》的要求，办理发行的相

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6－013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

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子公司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奇星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虚汗停颗粒新增功能主治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虚汗停颗粒
注册分类：中药2.3类
申请人：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
受理号：CXZL2500133
通知书编号：2026LP00676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12月23日受理的虚

汗停颗粒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在进一步完善临床试验方案的基础上，同意开展用于儿童反复
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试验。

二、药物研发及相关情况
奇星药业于 2025年 12月 17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虚汗停颗粒增加功能主治的临床试

验申请，于2025年12月23日获得受理。
虚汗停颗粒具有益气养阴、固表敛汗的功效。用于气阴不足之自汗、盗汗及小儿盗汗。本品为

已上市的中药复方制剂，本次为申请增加用于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试验申请。
截至本公告日，奇星药业在虚汗停颗粒中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2,051.56万元（人民币，下同）。
三、药品市场情况
虚汗停颗粒为奇星药业独家品种，中国境内上市的同类产品主要有玉屏风颗粒、丹溪玉屏风颗

粒、玉屏风胶囊、玉屏风口服液。根据米内网数据库显示，2024年上述同类产品在国内城市、县级公
立医院及城市、网上药店的销售额分别为 64,450万元、7,658万元、6,244万元、5,556万元。2024年，
奇星药业虚汗停颗粒销售额为4,908.92万元。

四、风险提示
根据我国药品注册的相关法律法规，药物在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可开展临床试

验，新增功能主治须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注册后，方可纳入药品说明书并用于指导临床用
药。

医药产品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从前期研发到临床试验，从注册申报到产
业化生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公司
将根据药品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6日

证券代码：600754/900934 证券简称：锦江酒店/锦江B股 公告编号：2026-009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
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R 比例减少□
1.00%
2.00%

是□ 否R

是□ 否R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13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上海
锦江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资本”）的通知，锦江资本一致行动人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香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香港”）自2025年6月19日至2026年3月13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B股股份 10,619,95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增持金额为 1,498.34万美元。锦江香港的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后续将按照增持计划，继续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锦江国际酒店集团（香港）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_____________
R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投资者身份

R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R91310000132237069T□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锦江香港于2025年6月19日至2026年3月13日期间，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B股股份10,619,95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00%，锦江资本及其
一致行动人锦江香港合计持股比例从46.20%增加至47.20%，其权益触及1%刻度的整数倍。具体情
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锦江国际酒
店 集 团（香
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锦江资
本有限公司

合计

变动前股数
（万股）

1071.0013

48200.7225
49271.7238

变动前比例
（%）

1.00%

45.20%
46.21%

变动后股数
（万股）

2132.9966

48200.7225
50333.7191

变动后比例
（%）

2.00%

45.20%
47.20%

权益变动方
式

集中竞价

/
--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 年 6 月19 日 - 2026
年3月13日

/
--

资金来源（仅
增持填写）

自有资金

/
--

注：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不触及要约收

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锦江香港增持公司B股股份的有关情况，督促股东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688175 证券简称：高凌信息 公告编号：2026-008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88175
证券简称

高凌信息

停复牌类型

A股 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3/17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凌信息”、“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的方式收购凯睿星通信息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睿星通”、“标的公司”）的控制
权，同时拟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凯
睿星通的估值尚未最终确定。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因本次交易处于筹划阶段，有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
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高凌信息，证券代
码：688175）自2026年3月17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4号——停复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规定
的要求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上述事项确定
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
资风险。

二、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凯睿星通信息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91320114580495395M
2011年10月18日

5,333.3334万元

史焱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19号11幢10楼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通用航空服务；测绘服务；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
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基础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卫星移动通信终端销售；卫星通信服务；卫星技术
综合应用系统集成；卫星导航多模增强应用服务系统集成；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
能无人飞行器销售；导航终端制造；导航终端销售；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雷达、无线
电导航设备专业修理；海洋环境监测与探测装备制造；海洋环境监测与探测装备销
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移动通信设备制造；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网络设备
制造；网络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计算
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汽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货物进出口；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电
子测量仪器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软件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目前正与交易意向方接洽，初步确定的交易对方为史焱、李

江华、无锡风调羽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镇江星路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凯
睿星通股东。史焱、李江华作为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将尽力促成本次交易，以达到高凌信息收购
标的公司控制权目的。本次交易对方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最终交易对方以公司后续披露的公告信
息为准。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凯睿星通控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目前尚

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式、交易方案以后续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
三、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与标的公司史焱、李江华、无锡风调羽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镇江星路达企业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主要股东签署了《关于收购凯睿星通信息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相
关事宜之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标
的公司控制权。

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以公司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上述协议为主要交易对方
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由最终确定的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协议予以
约定。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各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

商讨论证中。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最
终能否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披露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17日


